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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中國汽車內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宣佈，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日，本公司接獲一份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十六日的呈請（「呈請」），當中 (i)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作
為呈請人，(ii)本公司前董事黃浩然先生（「黃先生」）及其前附屬公司Giant Faith 
Holdings Limited（「Giant Faith」）作為第一被告；(iii)Giant Faith前經理 So Lung 
Ying女士（「So女士」）作為第二被告；及 (iv)本公司作為第三被告，指控Giant Faith
所作聲稱虛假交易及不當付款，涉嫌違反受信責任。

證監會已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呈請，以（其中包括）尋求 (i)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14(2)(d)條，向黃先生及So女士作
出取消資格令；及 (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14(2)(e)條，向黃先生作出賠償令，向
本公司支付14.6百萬港元及利息，即本公司因Giant Faith所作聲稱不當付款而聲稱
產生的損失及損害。

本公司強調，(i)黃先生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八日辭任本公司董事；及 (ii)自二零
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起，Giant Faith不再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其他董事並非呈請的被告。

由於本公司僅為呈請的名義被告，且無需就呈請主動參與法律程序，董事會目前
預期呈請不會對本集團業務運營或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呈請的法律程序正在進行中。本公司將於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汽車內飾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莊躍進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莊躍進先生、伍忠豪先生及肖蘇妮女士；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袁偉強先生、吳莉娜女士及朱春燕女士。


